
中原大學書卷獎及學科優異獎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

於全人教育之理念，鼓勵學生

積極向學，特訂定「中原大學

書卷獎及學科優異獎獎勵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基於全人教育之理念，鼓勵

學生積極向學，特訂定本辦法。 

統一格式，增

加劃線部分文

字。 

第二條 授獎項目及對象： 

一、書卷獎：授獎對象為本校

大學部在校學生。延肄生

及因轉學、退學或畢業等

原因離校之學生及前一

學期申請停修課程經核

准者，不在頒給範圍。 

二、基本學科及專業學科優

異獎：授獎對象為本校大

學部在學學生，因轉學、

退學或畢業等原因離校

之學生及前一學期申請

停修課程經核准者，不在

頒給範圍。 

第二條 授獎項目及對象： 

一、書卷獎-授獎對象為本校大

學部在校學生。延肄生及因

轉學、退學或畢業等原因離

校之學生及前一學期申請

停修課程經核准者，不在頒

給範圍。 

二、基本學科及專業學科優異

獎-授獎對象為本校大學部

在學學生，因轉學、退學或

畢業等原因離校之學生及

前一學期申請停修課程經

核准者，不在頒給範圍。 

修正標點符

號。 

第二章 書卷獎 

第四條 辦理方式： 

每學期辦理一次，由學生事務

處查核審定後，轉請各系(含

學士學位學程)進行頒獎表

揚。 

第二章 書卷獎 

第四條 辦理方式： 

每學期辦理一次，由學務處查核

審定後，轉請各系(含學士學位

學程)進行頒獎表揚。 

單位名稱以全

稱呈現。 

第五條 獎勵內容： 

一、獎狀一紙。 

二、第一名獎金三千元、第二

名獎金二千五百元、第三

名獎金二千元。 

第五條 獎勵內容： 

一、獎狀一紙。 

二、獎金二千元。 

1. 為鼓勵學

生 積 極 向

學，依書卷

獎名次調整

獎勵金額。 

2. 新增劃線

部分文字。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章 基本學科優異獎 

第九條 辦理方式： 

由各開課單位負責提供符合

條件之學生名單及相關資料，

經學生事務處核定後，轉請各

開課單位於公開場合頒獎表

揚。 

第三章 基本學科優異獎 

第九條 辦理方式： 

由各開課單位負責提供符合條

件之學生名單及相關資料，經學

務處核定後，轉請各開課單位於

公開場合頒獎表揚。 

單位名稱以全

稱呈現。 

第四章 專業學科優異獎 

第十三條 辦理方式： 

由各開課單位負責提供專業

學科相關資料，經學生事務處

查核審定後，轉請各系(含學

士學位學程)於公開場合頒獎

表揚。 

第四章 專業學科優異獎 

第十三條 辦理方式： 

由各開課單位負責提供專業學

科相關資料，經學務處查核審定

後，轉請各系(含學士學位學程)

於公開場合頒獎表揚。 

單位名稱以全

稱呈現。 

 


